
公号配图用“葫芦娃”

据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通报， 自

2018 年以来， 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 特别

是公众号、 微博等各类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 由此产生的图片、 文章、 视频著作权

侵权纠纷数量较往年有大幅增长， 类型也出

现新变化。

其中， 著作权、 肖像权、 名誉权是自媒

体侵权的“重灾区”。

2017 年年底，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有限

公司发现， 某网络公司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

号发布了 《娶个苏州姑娘， 就等于娶了七个

葫芦娃！》 一文， 并在文中打比方称“打老

公时是大娃、 八卦时是二娃、 逛街时是三娃

……” 等， 其中依次选用了 7个葫芦娃的形

象作为配图。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认为该公司侵犯了

其“葫芦娃” 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的著作权，

遂将该公司起诉至法院， 提出了停止侵权、

在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 10 万元等

诉讼请求。

《葫芦兄弟》 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有限

公司在上世纪 80年代原创出品的 13 集系列

剪纸动画片。

法院认为， 我国 《著作权法》 所称的作

品是指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具有独创性并

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葫芦

娃” 造型设计者通过独特的五官、 身体比

例、 色彩及线条， 塑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

“葫芦娃” 角色造型， 该作品具备独创性，

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

而且， 承办法官指出： 根据以往已生效

的民事判决书， 可以认定原告享有“葫芦

娃” 美术作品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

利。

本案中， 被告未经原告许可， 在其公众

号中发布的案涉文章中使用了 8 张“葫芦

娃” 形象的图片， 侵犯了原告对作品所享有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

对于具体赔偿数额， 因原告未能证明其

实际损失或被告的侵权获利情况， 故法院综

合考虑涉案作品的性质及知名度、 文章的点

击数量、 侵权行为的情节及后果、 涉案图片

的使用方式、 被告公司的经营规模以及原告

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

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

开支共计 16000元。

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

求， 法院认为， 因判决停止侵权足以阻却相

关侵权行为及后续影响， 涉案文章对作品的

引用也未歪曲、 丑化相关作品或著作权人的

形象或商誉， 相关侵权行为尚未达到需要登

报消除影响的程度， 因此对该项诉请不予支

持。

“避风港原则”不能滥用

眼下， 涉自媒体著作权侵权纠纷大量出

现， 案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构成侵权的作品类型由单一转向多

元。

据承办人介绍， 以往的著作权侵权案件

中侵权的作品类型主要以图片影像供应商拍

摄的图片为主， 2018 年以来， 以文章、 视

频等作品类型为侵权对象的案件骤增。

二是维权方式大部分以批量诉讼实现

“以打促和”。

三是自媒体平台因“避风港原则” 免遭

起诉。

承办人指出， 自媒体平台的内容是由用

户自发上传转载的， 因而网络服务供应商适

用“通知+删除” 的避风港原则， “我院受

理的此类案件中， 新浪、 腾讯公司作为微

博、 微信自媒体平台的技术供应商均未遭起

诉， 由用户自行承担责任。”

然而， 自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具有较强

时效性， 在不断变化的热点中用户的注意力

往往有限， “避风港原则” 的前提是有用户

举报， 然后平台查处， 这中间的时间差使得

创作者的流量被侵权者分流， 即使完成维权

也意义不大了。

因此， 有必要明确适用该规则的具体条

件， 避免“避风港原则” 被滥用。

承办法官提醒广大网络公司及个人， 首

先应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 在厘清法律所规

定的合理使用范围， 对于非合理使用的情形

应当取得他人授权并支付报酬。

其次， 加大对作品创新的投入。 对于宣

传内容所使用到的图片、 文章， 要加大作品

创作的投入， 要舍得投入， 形成的著作权也

要注重版权登记。

最后， 购买他人作品时要注意合法来源

的审查。

除自主创作外， 购买作品也是重要的素

材来源， 在购买作品时， 要适当审查图片、

文章等作品的合法来源， 必要时签订书面授

权合同， 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来源： 中国法院网

如今， 人工智能已

然成了一个热词。 但是

对于门外汉来说， 对人

工智能仍然只是一知半

解。

与法律人相关的人工智能是什么？ 人

工智能在法律行业如何 “落地”？

本期 “非常阅读 ” 向大家推荐的

书———《让法律人读懂人工智能》 ———也

许能够启发法律人的思考。

本书梳理了与法律行业密切相关的专

项技术， 从法律人的角度出发， 对这些技

术要素重新作出解读， 形成了一套法律人

可感、 可知的人工智能技术底层知识架

构， 同时也展现了过去几年智能技术与法

律行业的融合应用实践， 构建了一幅多维

度的探索图景； 既集合和尝试回答法律人

对人工智能争议热门的问题， 也邀请这个

领域的探索家与关注者分享他们的洞见及

展望。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林

维在推荐本书时所言：

读完这本书， 你大概也会赞同这样一

个说法———每一个法律人不应当去考虑技

术是否会替代我， 而应当去考虑当我拿起

这个武器， 如何去捍卫我所守持的正义的

天平。

王睿卿

让法律人

读懂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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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擅用“葫芦兄弟”

法院判侵权须赔1.6万

被执行人拒不腾房

遭判一年有期徒刑

近日，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拒不腾

房的被执行人尹某犯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

尹某系一民间借贷纠纷的被执行人。 自 2013 年 1 月起，

尹某与丈夫王某以其名下三江街道小区房产作为抵押物， 先

后向盛某借款 179万元。

因尹某夫妇未能按期归还借款， 盛某于 2015 年 3 月向

婺城法院提起诉讼。 同年 6月， 婺城法院一审判决王某、 尹

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盛某借款本金人民币

179万元并支付利息。

因被执行人尹某、 王某一直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

务， 婺城法院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公告责令被执行人王某、

尹某及相关人员在 2015 年 10 月 15 日前迁出抵押房屋， 并

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裁定拍卖登记该房产， 但尹某等人未

腾空房屋并迁出。 2016 年 7 月 26 日， 婺城法院对该房产进

行强制腾空， 后该房产拍卖未能成交。 之后， 尹某等人又居

住于该房产内。 在法院执行期间， 尹某将该房产用于出租获

利， 且未将租金用于该案执行。 2017 年 9 月， 婺城法院依

法将王某司法拘留， 尹某、 王某承诺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前

对该房产处置完毕， 但至今未处置。

法院认为， 被告人尹某伙同他人，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 判决被告人尹某犯拒不执

行判决、 裁定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为父报仇”殴打他人

赔钱后被判拘役五个月

父亲因纠纷遭人殴打致轻微伤， 儿子抵不住怒火， 殴

打对方导致其轻伤二级。 近日， 广西合浦县人民法院依法

对这起“为父报仇” 的故意伤害罪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原来， 这位父亲与被害人苏某军之间存在蚝场纠纷矛

盾。 2017 年的某日晚上， 两人相遇在广西合浦县的某巷

子里， 本就互看不顺眼的二人， 一言不合之下便发生了打

斗。 父亲被打致轻微伤后报警， 儿子带着民警寻找打伤父

亲的苏某军， 一路上越想越生气， 于是先民警一步跑至苏

某军家中， 一见到苏某军便怒火中烧地上前殴打， 虽被随

后赶至的民警制止， 但后经法医鉴定， 苏某军胸部、 腰部

的损伤程度已经构成轻伤二级。

案发后， 被告人苏某民主动到合浦县公安局乾江边防

派出所投案， 并一次性赔偿了被害者苏某军 25000 元， 取

得了被害人苏某军的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苏某民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

康， 致一人轻伤二级，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但案发

后， 苏某民主动投案， 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属于

自首， 依法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苏某民已经赔偿被害人

苏某军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苏某军的谅解， 可以酌情从轻

处罚； 该案的起因是被害人苏某军将被告人苏某民父亲殴

打致轻微伤， 被害人苏某军有一定过错， 也可以对被告人

从轻处罚。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苏某民犯故意伤害罪， 判

处拘役五个月、 缓刑十个月。

爱犬被车辆撞伤

未束犬链未获赔

陈女士的泰迪犬被李女士驾驶的车辆撞伤， 后陈女士将

李女士诉至法院， 要求其赔偿爱犬就诊、 治疗费用共计 3 万

余元。 日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 法院判决

驳回了陈女士的全部诉请。

原告陈女士诉称， 自己在小区遛狗时， 李女士驾车由南

向北行驶， 行驶过程中， 车辆将自己的泰迪犬卷入车底， 造

成自己的宠物受伤。 事发时在小区内， 李女士车速过快， 未

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故其诉至法院， 要求李女士赔偿损失

3万余元。

被告李女士辩称， 陈女士作为小泰迪的主人， 在出门遛

狗时并没有将自己的宠物狗用绳子拴住， 才会导致此事件的

发生。 小区也没有明显的限速标志， 并且自己的车速并不

快。 况且泰迪犬体积过小、 奔跑迅速， 不容易被行驶中的司

机发现。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即李女士是否存在

过错。 双方均认可事发小区内没有限速标志， 李女士所驾驶

的车辆一直在匀速正常行驶， 不能显示车速过快。 陈女士饲

养的泰迪犬在未束犬链的情况下， 突然从李女士驾驶的车辆

中后侧钻入车底， 且钻入位置属于驾驶员驾驶盲区， 所以李

女士在此事件中无过错。 而且， 事发的主要原因是涉案小犬

未束犬链， 陈女士作为主人没有尽到对饲养小犬的拴管义

务， 其作为饲养人应对小犬受到伤害承担全部责任。 最后，

法院判决驳回陈女士的全部诉请。 王睿卿 整理

主笔 话闲

□万玉明 艾家静

提到 《葫芦兄弟》 这部动画片， 很多人应该都不陌生。

但大家也许不知道， 如果未经版权方同意， 在自媒体平台上擅自使用 “葫芦

娃” 的图像， 就可能引发著作权侵权纠纷。

近日，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就依法判决了这样一起知识产权侵权案。

某网络公司因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擅自使用了 “葫芦娃” 的形象， 被认定侵

权， 并赔偿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 也就是葫芦兄弟的版权方 1.6 万

元。


